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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1/2021_2022__E7_94_B3_E

6_8A_A52009_c58_581103.htm 一、考试报考条件 （一）一级

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A：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1

）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见附件） （2）1971年（含1971年

）以后毕业，不具备规定学历的人员，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工

作累计15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作为专业负责人

或主要设计人，完成建筑工程分类标准三级以上项目4项（全

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 设为首页 ②作

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中型工业建筑工程以上项

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不少于1项。 B：专业

考试报考条件 （1）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见附件 注：表中

“Ⅰ类人员”指基础考试已经通过，继续申报专业考试的人

员：“Ⅱ类人员”指按建设部、人事部司发文《关于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认定和一九九七年资格报考工作有关

问题的说明》[（97）建设注字第46号]文件规定，符合免基础

考试条件，只参加专业考试的人员。免考范围不再扩大。该

类人员可一直参加专业考试，直至通过为止。 （2）1970年（

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专业大学%考/试大%本科、专科毕

业的人员。 （3）1970年（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或相近专

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毕业，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0年以上的

人员。 （4）1970年（含1970年）以前参加工作，不具备规定

学历要求，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的人员。 （二）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见附件 二、报考应提

交的材料 报考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需提交



如下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

格考试报名表》或《中华人共和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考试报名表》（一式二份）并交本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2）所有参加考试人员应提供近

期免冠同版一寸彩色照片二张，每人照片要分装，并在袋上

注明本人姓名和工作单位及身份证号。 （3）基础科目考试

合格人员，报考专业科目考试时，应提供基础考试合格的证

明材料。 三、考试报名时间 自收到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

会（结构）关于当年考务工作的通知后，由我省注册工程师

管理委员会（结构）确定报名时间后发布文件（省注册工程

师管理委员会（结构）办公室设在省建设厅执业资格注册中

心）。此文件发各市建设局、华北石油管理局。 四、考试报

名程序 各有关单位将参考人员报名材料及各类证书原件报各

市建设局主管部门初审，由各市建设局主管部门按下发的软

盘格式录入形成数据库格式连同申报材料报送省管理委员会

（结构）办公室。准考证由各市建设局在考试前统一到省注

册中心领取。准考证如有不符，请及时与省注册中心联系。 

办理程序 1、申请人需在注册期满之前3个月内，按要求提交

注册材料； 2、将相关材料报各市建设局主管部门审查； 3、

各市建设局主管部门审查、备案、汇总后，连同材料一并报

省管理委员会（结构）办公室； 4、省管理委员会（结构）

办公室对材料的真实和有效性进行查验后，经审查合格的，

将注册材料报送全国管委会审核。 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继续教育须知 注册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期内应达到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规定的本专业继续教育要求。继续教育作为注册工

程师逾期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和重新申请注册的条件。 继续



教育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每注册期各为60学时。 其它说明

1、注册人员不得受聘于二个以上建筑设计单位执行业务。 2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工

程师本人保管、使用。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有效期为3年。

任何单位不得在未征得注册师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代替保管

和使用。 3、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

审批部门不予受理，并给予警告，一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 3、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或执业印章如丢失，应及时通

过聘用单位向所在省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报告挂失，并申

请补发注册证书或执业专用章。 4、注册单位如遇单位资质

证书号或单位名称变更，请及时以书面形式报省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备案并办理注册人员相关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